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案件申請標準作業流程 

臨櫃申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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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號及繳費程序 

於秘書室櫃檯申辦 

1.案件掛號。 

2.依申請份數繳納規費。 

3.開立繳費收據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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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課審查書圖 

             符 

             合 

領件程序 

憑繳費收據單向秘書室櫃檯領取證明書。 

 
 

申請應檢附之文件 

1.填寫申請書 1份。 

2.申請地號如有申請日前 15日內辦理分 

  割或合併者，請檢附完成登記後之地  

  籍圖以供核對。 

退件處理： 

1.電話通知申請人憑繳費收

據至出納領取退款(支票)。 

2.退還檢附之文件。 

疑義案件之處理 

1. 無法核判時承辦人以公文

轉新北市政府住宅及城鄉

發展局協助判別。 

2. 案件函覆本所後，以電話

通知申請人到秘書室櫃檯

領取證明書。. 

注意事項： 

臨櫃申辦時： 

申請資料必須完整，方得辦

理繳納規費申請辦理，否則

不予受理。 

非本所主管 

疑義 



郵寄案件申辦流程 

 

 

申請應檢附之文件 

1.寫申請書 1份（空白申請書可於本公所網站下載）。 

2.檢附 3個月內地籍圖正本（申請地號請用螢光筆標示）1份。 

3.若需加公共設施用地註記者，需另附 1個月內之土地登記簿

謄本正本 1份。 

4.檢附回郵信封（限以掛號方式）。 

5.檢附規費：以「新北市坪林區公所」為受款人之禁止背書轉

讓即期支票。或受款人為「新北市坪林區公所」之電匯單收

據影本（帳號：18011617040105 「新北市坪林區農會」行

庫代號 6060145）。 

6.匯款手續費申請人自付，並請於匯款單空白處註記「申請土

地使用分區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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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義案件之處理 

1.核判時承辦人以公文轉新

北市政府住宅及城鄉發展

局協助判別。 

2.函覆本所後以公文掛號寄

送證明書。  

退件處理： 

1.退還所繳納之規費

(出納開立支票) 

2.退還所檢附之文件。 

3.以申請人所附回郵

信封寄送 

 

領件程序 

以申請人所附回郵信封寄送證明書 

非本所主管 
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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